附件11
两 项 补 贴 发 放 关 系 转 移 单
（存根）
〔    〕第    号
    区    街道（镇）：
兹有我街道（镇）        户籍迁入贵街道（镇），根据文件有关规定，现将其（□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□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）发放关系及原两项补贴申请档案转至贵单位，请予以接收。
我街道（镇）对其发放补贴至   年   月，请贵街道（镇）从   年    
  月开始续发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街道办事处（镇人民政府）
年    月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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